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之核查意见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环科技”或“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对川环科技 2017 年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一）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文谟统、文建树 川环科技 40,000,000.00 2016-8-8 2017-8-7 否 

（二）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薪酬合计 105.94 106.22 

二、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一）预计关联担保情况 

随着 2016 年度各银行对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的陆续

到期，为保证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2017 年度公

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的银行贷款需要关联方文谟统、文建树提供的关

联担保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2017 年预计担保金额 2016 年末实际担保金额 

文谟统、文建树 4,000 4,000 

本次关联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 2016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至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以实际签

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三、关联方关联关系及基本情况 

（一）文谟统、文建树 

文谟统、文建树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文谟统与文建树

为父子关系，且文谟统与文建树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文谟统持

有公司 16.68%的股份，文建树持有公司 7.84%的股份，双方合计持有

公司 24.52%的股份。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及定价依据 

关联方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行

为，未收取担保费用，体现了大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不存在损害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或者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

营的正常所需，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 2017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及所有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对川环科技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

慎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运

作的要求，同时，应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在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后，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



 

 

程序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

定。 

2、上述关联交易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方式符合市场

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川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        ——————— 

         胡文晟                颜昌军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